
2026年5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刘学勤 美编 邱巍 校对 江婧

15 焦点

到底哪些人是超龄劳动者

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
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
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
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
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
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
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有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不
在暂行规定适用范围。

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
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
发布暂行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
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
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
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
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
认定为劳务关系，脱离劳动法律
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
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
动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
实现精准保护。”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林嘉说。

超龄劳动者有哪些合法权益

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
动者合法权益——

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
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
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

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
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
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
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
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
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
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
建峰认为，这些规定既有助于保
护超龄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
社会风险，也避免给用人单位带
来不合理的负担。

“根据暂行规定要求，用人单
位应对超龄劳动者能够胜任的岗
位不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同
时充分考虑超龄劳动者身心状
态，不在可能危害超龄劳动者身
心健康的岗位上招用超龄劳动
者。”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李文静说，用人单位
也应及时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
用工协议，落实各项权益的保障
义务。

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
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
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
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
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
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
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
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
的参保缴费服务。”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说。
林嘉认为，暂行规定促进实

现超龄劳动者“老有所为、劳有所
得、权有所护”，也有利于统一行
政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与法
院裁判的标准，并为其他特别劳
动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
法律解决方案。

超龄劳动者劳动争议如何处理

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受到侵
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投诉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

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
基本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明确
将超龄劳动者因基本权益发生的
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
和劳动监察的范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
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
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
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
至第（三）项的规定追究法律责
任。

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
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
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
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
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
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
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社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
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
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
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
便捷维权服务。

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 首部专门规章7月1日起施行

企业“银发用工”更加规范了
老有所为，权有所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5部门5月25日对外发布《超

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

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

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全社会应树立平等包容

的就业观念，营造“尊重老年

劳动、保障老年权益”的良好

氛围。

“老有所为”
有了坚实法律后盾
暂行规定是劳动保障法治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直
接体现，它不再将超龄劳动者视
为“临时工”，而是赋予了其与普
通劳动者近乎同等的“底线尊
严”。暂行规定的出台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与法治价值。

其一，填补了法律短板，终
结了超龄用工“无法可依”的局
面，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纳入
法律保障范围，让“老有所为”有
了坚实的法律后盾，切实维护了
超龄劳动者的尊严与合法权益。

其二，明确了保障的内容和
范围，有利于统一行政执法、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与法院裁判的
标准，破解此前“同案不同判”

“监管无据”的难题，为各类超龄
用工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
据，提升了权益保障的针对性与
实效性。

其三，为其他特别劳动群体
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法律
解决方案和样本。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要严格
遵守暂行规定相关要求，将“银
发用工”管理规范化，不仅能避
免法律风险，更能彰显企业的社
会责任感。

期待用人单位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摒弃“超龄即低保障”的
错误观念，切实履行用工责任，
规范用工管理，尊重超龄劳动者
的劳动价值，让每一位超龄劳动
者都能安心工作。

综合新华社、央视报道

右图：第十届中国—俄罗
斯博览会银发经济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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